关于《山东省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培育管理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进一步促进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加快发展，提升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竞争力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起草了《山东省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培育管理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，拟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印发，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是引领新兴产业发展、培育激发新动能的重要力量。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成长企业培育工作。2024年7月30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，要有力有效支持发展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。《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提出，培育“瞪羚”和“独角兽”企业，在前沿新兴领域培育一批科技型、高成长性新势力企业。
当前，我省原《山东省瞪羚、独角兽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（鲁工信发〔2020〕8号）已实施多年，随着经济形势变化，原管理办法在动态管理、分类指导、跟踪服务等方面已难以完全适应当前发展需要。为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要求，建立健全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梯度培育和动态管理机制，促进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加快发展，制定本《实施细则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2025年下半年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赴济南、青岛、烟台、威海、潍坊、淄博等6市开展实地调研，深入了解各地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培育工作现状、存在问题和政策需求，并通过座谈会、问卷调查等形式广泛听取市县主管部门、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的意见建议，形成专题调研报告。在此基础上，依据国家和省相关政策文件，起草了《实施细则》初稿，先后向济南、青岛、烟台、潍坊、东营等地市的主管部门、代表性企业和行业专家征求意见，对各方提出的合理建议予以充分吸纳，形成《实施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细则》共分四章十八条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（一）总则。明确实施细则的制定目的和依据，界定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的定义和适用范围，确立培育管理工作遵循的原则。
（二）评价认定。明确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申报的基本条件、评定条件、申报流程和评价认定程序。
（三）管理服务。提出建立健全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动态监测和评价管理机制，完善政策扶持和服务保障措施。明确各级主管部门和第三方机构的职责，规范评审程序和监督管理要求，确保培育认定工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（四）附则。明确实施细则的解释权、施行日期等事项。
（五）附件。明确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评价指标体系内容，列明成长性、创新性、估值等核心指标及数据年限要求。
